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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接投资参股上海裕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隆生物”或“标的公司”） 

 投资金额：10120 万元，通过间接的方式持有标的公司 18.605%股权 

 标的公司是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利生物”）从动物

疫苗领域进入人保健康、生物医疗产业的进一步尝试，运营期间存在法律、市场、政策、

技术、与他人合作等相关风险，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暂时无法预计，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在投资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各方情况的变化都可能影响最

终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交易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的全面发展，积极响应国家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等五

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做好“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号召，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接投

资参股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授权经营层签署相关《投资协议书》（以下

简称“投资协议”），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牧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海生

物”）拟通过受让股权以及增资的形式，总计现金投资 10120 万元，间接持有标的公司 18.605%

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穆海东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26.98%的股权，汪宁梅为穆海东配偶，



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6.036%的股权，同时穆海东和汪宁梅通过上海冉裕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冉裕科技”）间接持有标的公司 18.605%的股权，在冉裕科技中，穆海东为

执行事务合伙人（出资比例 1%），汪宁梅为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 99%）。现牧海生物拟现

金出资 100 万元，收购穆海东在冉裕科技的全部份额，成为冉裕科技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拟

出资 9900 万元收购汪宁梅在冉裕科技中的全部份额，成为冉裕科技有限合伙人。同时，以冉

裕科技获得裕隆生物 18.605%股权的金额为准，超过冉裕科技现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金额的

部分，公司另行对冉裕科技增资 120 万元，增资后牧海生物持有冉裕科技 0.988%的份额，海

利生物持有冉裕科技 99.012%的份额。 

公司及牧海生物总计投资 10120 万元，通过 100%持有冉裕科技从而间接持有标的公司

18.605%的股权。 

2、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接投资参股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独立董事也表发了独

立意见表示认可。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该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批

准。上述事项也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行为。 

 

二、签署投资协议各方主体的基本情况 

拟签署投资协议涉及的各方主体包括：公司、牧海生物、穆海东、汪宁梅、冉裕科技，具

体情况如下： 

1、 穆海东：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3708021962********，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大闸

口河南街**小区**号楼**单元***号 

美国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免疫诊断试剂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中组部“千人计划”创

业人才专家。主要从事高通量分子免疫诊断技术的开发和应用，2002 年回国后，先后创立了

曲阜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裕隆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等，在科研和企业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主持并承担了国家 863 计划课题、国家发改委

高技术示范工程、国家免疫工程实验室、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等多项重大项目，并累计申请超 200 项专利。曾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上海市科技创新奖等。 

2、 汪宁梅：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3708021962********，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大闸

口河南街**小区**号楼**单元***号 

美国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免疫诊断试剂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参加了国家 863 计划

课题、国家发改委高技术示范工程、国家免疫工程实验室、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多项重大项目。长期从事诊断产品的开发，包括临床研究、生产质控研究、

标准化研究等，其中多个蛋白芯片产品已经通过临床考核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并

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带领研发团队开发了蛋白芯片载体处理技术、点样技术、反应技术、洗

涤技术、标记技术、检测技术等系列生物芯片技术。研发成果已授予专利上百项并获得国家重

点新产品、上海市重点新产品等，同时主导研发了系列免疫磁珠产品。 

3、 上海冉裕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 1150 号 1 幢 239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穆海东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信息科技、机械科技、软件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

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3 日 

冉裕科技是一家为持有裕隆生物而专门设立的合伙企业，不存在其他业务也不存在其他投

资，持有裕隆生物 18.605%的股权。 

穆海东、汪宁梅、冉裕科技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4、 上海牧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 1150 号 1 幢 1294 室 

 法定代表人：张海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13 日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牧海生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牧海生物资产总额 35,491,949.91

元，负债总额 600,000.00 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00,000.00 元），净资产 34,891,949.91 元，

资产负债率 1.69%。2016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129,134.18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 1089 号 50 号厂房第 4 层 

 法定代表人：穆海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99.6760 万元整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见许可证）产销，生物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2002 年 5 月 27 日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穆海东 1591.68 26.980% 

汪宁梅 356.09 6.036% 

杭州凯泰厚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4.16 16.004% 

杭州凯泰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6.496 9.602% 

东方富海（上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02.14 6.816% 

芜湖富海浩研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0.43 1.363% 

上海班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7.625 3.688% 

浙江永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1.71 5.453% 

上海邦明科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21.71 5.453% 

上海冉裕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97.635 18.605% 

合计 5899.676 100.00% 



 

3、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 

总资产 266,206,974.33 360,773,169.31 

净资产 222,548,430.17 264,225,702.89 

营业收入 51,308,350.37 80,565,726.92 

营业利润 8,929,038.42 29,158,084.30 

利润总额 14,854,426.28 29,885,726.10 

净利润 12,516,249.75 27,435,536.44 

2015年财务数据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中兴财光华（沪）审会字（2016）

第 01065 号审计报告，2016 年标的公司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完成，财务数据由公司通过尽调，

自标的公司方获得，待标的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最终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 

4、裕隆生物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服务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裕隆生物自主研发的

定量检测男女多肿瘤标志物的蛋白生物芯片已进入多家医院,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及相关免

疫磁珠诊断试剂已进入报批阶段。裕隆生物相关技术累计申请专利 218 项，其中发明 118 项

目，获得专利授权 109 项，其中发明专利 20 项。同时，裕隆生物还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生物芯

片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工程实验室、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卫生部“艾

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专项”、工业和信息产业部“产业化专项”、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发

展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上海市火炬计划、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生物医药产业化、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专项、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重大项目，“免疫诊断试剂国家工程实验室”获得国家发改委授牌。其子公司上海裕隆医

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平台，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体检中心、

科研院所及相关单位提供以医学诊断服务外包为核心业务的医学诊断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分别

提供常规服务项目和特色服务项目。 

随着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医保控费的进一步加强，体外诊断及诊断服务行业前景广

阔。裕隆生物目前的业务基本已覆盖体外诊断全产业链，研发实力雄厚，拥有众多自主知识产

权，资质齐全，拥有较明显的产业链竞争优势，因此，投资该项目总体可行性较高，具体分析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

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分析报告》。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牧海生物本次总投资 10120 万元间接收购标的公司 18.605%的股权，首先该价格与

冉裕科技获得该股权的价格一致，没有产生溢价；其次根据公司以及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尽

调，参考二级市场同类型公司或者相关同类交易的估值（具体详见《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项目分析报告》相关估值分析），认为本次投资定价公允，估值相对合理，不存在过分

高估等情况。 

 

五、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及牧海生物拟共计出资 1 亿元，其中牧海生物出资 100 万元，公司出资 9900 万元用

于收购穆海东和汪宁梅在冉裕科技的全部投资份额，其中牧海生物收购穆海东在冉裕科技持有

的 1%出资/合伙份额，成为冉裕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收购汪宁梅在冉裕科技持有的 99%

出资/合伙份额，成为冉裕科技的有限合伙人。 

2、 以冉裕科技购买裕隆生物 18.605%股权的金额为准，超过冉裕科技现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

币金额的部分，公司另行对冉裕科技增资 120 万元，增资后牧海生物持有冉裕科技 0.988%的

份额，公司持有冉裕科技 99.012%的份额。 

3、穆海东和汪宁梅确保公司和牧海生物在整体收购冉裕科技前，冉裕科技在裕隆生物有一名

董事席位，公司和牧海生物整体收购后，该董事人选由公司委派。 

4、如果公司及牧海生物本次投入后，穆海东和汪宁梅或裕隆生物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则公司

及牧海生物有权要求穆海东和汪宁梅赎回公司及牧海生物持有的裕隆生物股份，赎回价格按公

司及牧海生物的原始收购价格加收年化 10%的利息（单利）计算： 

（1）裕隆生物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未能实现合格 IPO（合格 IPO 是指企业的股票在裕隆

生物股东会同意的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 

（2）穆海东和汪宁梅违反其陈述保证事项或出现欺诈等诚信问题（如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

等相关信息存在虚假或重大遗漏情形，或裕隆生物出现公司不知情的帐外销售等）； 

（3）裕隆生物出现年度亏损或连续 12 个月累计新增亏损达到投资时公司净资产的 10%； 

（4）穆海东和汪宁梅或裕隆生物管理层重要成员或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或者遭受刑事立案侦查

或行政处罚； 

（5）裕隆生物 2016 年经具有期货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低于提供给甲方财务数据 30%以上的或者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有重大问题； 

（6）任一年度经合格的审计机构对裕隆生物未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7）公司投资期间，穆海东和汪宁梅违反相关竞业禁止条款； 

（8）公司投资期间，与裕隆生物有关的关联交易违反法律以及证监会相关规定，从而有可能

影响裕隆生物进行合格 IPO 挂牌的。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标的公司是公司业务拓展、全面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是实现“动保+人保”

双轮驱动战略布局的有益探索和进一步尝试，标的公司涉及的体外诊断及诊断服务行业随着国

家医疗体系的改革和临床需求的增加，未来市场前景广阔，且与公司已经投资的上海序康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在诊断服务领域能够相互补充，形成一定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突破现有行业限

制，进一步做强做大，实现在更广阔平台上的转型升级。 

2、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目前标的公司盈利状况良好，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正面影响，但在投资过程中，存

在投资不达预期的风险，并且存在市场、政策、与他人合作等相关风险，因此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投资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拟签订的《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4 日 

 


